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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党支部、教研室：

《海洋学院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经学院党委会讨

论通过， 现印发给你们， 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海洋学院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议事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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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第一章 总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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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情况的汇报， 研究决定有关事项。

讨论其他须由海洋学院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的

问题。

第三章 会议的召开和议题的确定

海洋学院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原则上每年召开 1 次工作例

会，研究讨论本规则第二章“议事范围”中相关内容。

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， 如主任不能出席会议， 由分管教师

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副主任召集并主持。

会议议题可由学院相关部门提出动议，主任确定。动议部

门在会前要充分准备和调研， 需要决议事项要先形成初步意见。涉及多个

部门的议题，要在会前做好充分沟通和协调。

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成员到会方能召开。讨论师德失范行

为处理意见时， 应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方能召开。根据议题内容， 主

持人可邀请与会议议题相关人员或相关单位代表列席会议。

海洋学院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联络员负责会

议议题整理和会议组织。讨论事项相关单位配合做好议题材料准备工作。

第四章 议事和决定

海洋学院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议事和决策实行民主集中

制，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 由会议主持人综合讨论情况作出决定或决议。

在讨论师德失范行为处理意见时可采取投票等表决方式，以超过应到会人

数的半数同意为通过。对于有实质性争议的事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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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作出的决定或决议， 形成会议纪要， 报会议主持人签

批。需要递交学校其他机构或会议进一步讨论研究的事项， 按有关工作程

序递交。适合公开的应按照公开范围及时公开， 涉及保密内容和尚未正式

公布的会议决定， 与会人员不得泄露。

第五章 执行和反馈

海洋学院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决定的事项，由学院相关部

门负责组织实施。海洋学院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联络员负责

督办落实。

对会议作出的决定或决议如需变更、调整，应及时按照决

策程序提交会议复议。

第六章 附则

本规则由海洋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